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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我國自動駕駛車輛申請道路測試規定介紹    車安中心 洪揚 
國內第一張自駕車試車牌，已於今(108)年 9 月 4 日核發。這張車牌是由

工業技術研究院取得，未來將懸掛於其開發之自動駕駛測試車輛上，並於新

竹南寮漁港周圍展開為期一年的公共道路試驗測試。 

這張試車牌的核發，不僅代表我國自駕車技術發展將往更高階的技術層

面發展，也顯示出近年來國內有關單位為配合自動駕駛技術發展，從政策及

法規層面提供驗證平台的努力已有初步成果。 

目前我國涉及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之相關法規共有兩部分，一為經濟

部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另一為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儘管兩項

規範的主要目的大致相同，但在權責機關、審查流程以及相關限制條件上，

仍有所差異。本篇將就這兩項法規之推動概況、審查要項以及主要差異等進

行摘要彙整及說明，也讓大家對於國內自駕車申請道路測試的相關規定能有

一個初步的了解與認識。 

 
圖一、國內首部懸掛自駕車試車牌之自動駕駛測試車 

照片來源: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09435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909435


 

 

 

一、推動概況 

(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交通部於107年12月24日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二十條修正規定及附

件二十一「自動駕駛車輛申請道路測試作業規定」，並於108年1月1號實施。

本項修正規定主要係建立在原本申領試車號牌規定上，新增相關單位因研

究、測試業務有測試自動駕駛車輛之需要，得另依附件二十一之規定申領試

車牌照與行駛。 

在本項規定實施後，工業技術研究院即與新竹市政府合作新竹南寮漁港

場域測試案，交通部亦於4月底受理本案，歷經書面審查、現場會勘、多場

專家學者會議研商並於位於台南沙崙之「台灣智駕測試實驗室」進行封閉場

域模擬及驗證測試，今年9月獲得交通部之審查核准同意並完成測試車牌之

領取，後續將於當地進行道路測試作業。 

 

(二)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經濟部於107年12月19日制定公布本項規定，行政院另於今(108)年5月30

日公布本規定於108年6月1日起實施；另有關該條例相關子法部分，總共分

有四大項子法，包含經濟部已於今年6月6日公布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

管理辦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審查會議運作辦法」，以及於今年7月2

日公布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資訊公告及安全事故評估辦法」，至於最

後一項「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牌照核發辦法」則正由相關單位刻正研

議中，預計今年可上路實施。 
 

二、審查單位及流程 

(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本項規定之主管單位為交通部，其申請與審查流程主要可分為兩階段式

如下: 

1.第一階段：由地方政府或道路主管機關負責案件受理、初審，以及合作

計畫之溝通與確認。 



 

 

2.第二階段:待前階段受理單位完成初步審查及確認，由交通部進行複審以

及最終核定作業。 

(二)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本項規定之主管單位為經濟部，由經濟部負責案件受理並邀集中央、地

方政府及相關機構共同召開審查會議。 

 
圖二、國內自動駕駛車輛申請道路測試主要流程圖 

 

 

三、審查要項 

(一)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針對自駕車輛申請道路測試，初審與複審其主要負責單位與工作任務有

所區別，其各自負責之審查要項依規定如下。 

1.地方政府或道路主管機關初審 

    初審機關主要負責審查的部分仍在對於該測試申請之所在區域及環

境是否適宜自駕車進行測試，就以下項目進行審查。 

(1)確認申請者所提出之文件及其簽署內容是否完整。 



 

 

(2)評估測試車輛之數量、種類及其測試方法是否適合該測試範圍之路線

與環境。 

(3)確認申請者所提出之國內外測試報告，其測試路線與環境、車輛條件

以及行駛狀況與國內申請測試之內容具有相當程度一致性與關聯性。 

(4)評估申請者所提出之道路交通環境衝擊分析，並檢視申請者對其所提

出之衝擊部分，是否已採取足夠之風險控管措施。 

(5)檢視申請者所提出之保險規劃，並評估其保險種類應至少含公共意外

責任保險、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乘客體傷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保險

及第三責任保險(含財損及傷害責任)及額度是否能補足風險缺口。 

2.交通部複審 

交通部主要透過邀集中央相關部會、專家學者以及測試所在地之主管機

關共同從車輛技術面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等面向並就以下項目進行審查。 

(1)評估測試車輛之技術能力及其測試方法是否適合該測試範圍內之路

線與環境。 

(2)評估測試車輛之各項功能與設備(含駕駛模式切換及相關警示訊號、資

訊記錄器內容及車輛外觀標示)。 

(3)確認駕駛操控人員條件是否符合規定。 

(4)評估申請者所提出之相關緊急應變措施是否完善。 

(5)針對測試車輛及其測試環境，得要求申請者進行實地會勘與評估。 

(二)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經濟部審查內容應涵蓋下列要項: 

1.具有創新性，其定義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運用位於國內公開發表、實施或取得專利之無人載具科技。 

(2)將既有或已取得專利之無人載具科技，已具差異性服務、營運模式及



 

 

實驗場域，應用於創新實驗業務。 

2.確認屬於依現行法規無法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或核准之範疇，極

為進行創新實驗而應排除適用之法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3.具有於開放性場域實驗之可行性，並已提出曾於模擬或封閉性場域測試

之相關經驗及數據分析資料。 

4.可有效提升交通運輸服務或系統之效率、提升安全或降低經營及使用成

本。 

5.已提出維持交通順暢及確保交通安全之因應措施。 

6.已評估潛在風險並訂有相關因應措施，及其他與創新實驗計畫相關之安

全或風險控管措施。 

7.建置參與實驗者及實驗利害關係人之保護措施，並預為準備適當補償。 

8.其他經審查會議決議應由申請人提出說明之事項。 

四、主要差異 

簡單來說，這兩項規範之主要差異在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提供的是自動

駕駛車輛技術開發與功能測試，而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則可進一步

提供自動駕駛車輛建構營運及商業化模式測試。 

由於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目前規定禁止載客營業與收費，而且規定測試期

間加上展期最多只有兩年，所以較適合單純技術研發導向，或為短期測試開

發需求且開發產品短期內可符合國內法令(如基於已符合型式認證之車型開

發其自駕相關功能)的單位來申請。 

而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由於允許商業模式的導入，同時經審查會

議認定受限於國內法律而無法短時間合法運行測試者，展期就不以一次為

限，最多可以達四年。因此創新實驗條例本於其沙盒實驗的精神，適合目前

國內尚無相關法規可以適用的新型態載具，同時亦可導入進行較為長期的商

業運行測試，為其技術發展及運行模式奠定成熟的基礎。 



 

 

 
圖三、國內自駕車規範適用面向 

五、結語 

伴隨著自動駕駛科技發展的腳步，國際間近年來亦展開自動駕駛車輛道

路測試並有相關規範的制訂，諸如歐美日及中國大陸等地，皆已有自駕車道

路測試規定並陸續有自駕車取得上路許可展開測試。我國主管機關亦不落人

後，在有關單位的努力下，研訂出適用於國內環境之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

規範。然而面對自動駕駛技術的持續進步，國際間相關規範也不斷在調整以

因應其多變的發展。因此，對於國內主管單位而言，自駕車道路測試規範的

上路只是一個階段的成果，未來仍需要持續不斷的滾動檢討與修正，並從國

內外各個試驗案例中尋找出問題點，才能從技術發展、道路環境以及交通安

全等面向中，發現我國新世代交通運具發展的共同需求與平衡點。 

 
圖四、國內自駕車規範差異綜整 


